一卡通系统运维服务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受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的委托，就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资金来源已落实，已具备招标条件。
2. 招标概况
2.1招标编号：QT021JFR855C11506BD/CNSC-22HDGC020017   
2.2项目名称：一卡通系统运维服务项目      
2.3项目概况：
2018年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启动一卡通改造，2020年8月正式竣工投入使用。交付以来无专业的运维人员进行规范、专业的驻场维护管理，服务器、闸机、人脸识别仪、网络等专业设备的稳定运行管理存在一定的风险及安全隐患。
2.4招标范围：为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6处现场（包括北京总部、郑州分公司、河北分公司、华东分公司、廊坊项目部等）采购为期36个月的一卡通系统运维服务。
2.5项目地点：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6处现场（包括北京总部、郑州分公司、河北分公司、华东分公司、廊坊项目部等招标人指定地点）。  
2.6服务期：自合同签订生效日起36个月。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应满足以下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拥有合法经营权力，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备完成本招标项目的相关人员、设备、财务、技术能力。
（2）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行业的规定。
（3）投标人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要的技术、服务能力并满足下列要求：
A.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合法法人实体并在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
B.	投标人能够满足招标人的质量保证体系要求，能够根据其所承担的项目任务和责任制定和实施质量保证大纲，并对质量保证大纲的有效性、所提供的项目质量和服务负责。
（4）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甲级）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的能力。
（5）财务状况：投标人须有良好的银行信用和商业信誉，不得处于破产、停业、财产被接收或冻结等任何不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形，财务状况良好。
3.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发售
4.1招标文件售价：每套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500元整，售后款项不予退还。
4.2招标文件发售方式
    电子版招标文件将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进行发布。请投标人于招标文件发售截止时间前完成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在线注册和报名。
4.3发售时间：2022年01月06日17：00—2022年01月11日17：00（北京时间）。本项目不提供纸质招标文件，愿意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应通过中核集团电子采购网下载招标文件。
4.4 报名方式
供应商登录后点击“我要报名”，选择要报名的项目（XXXX采购项目），选择“支付方式”为“网上支付”并上传签署盖章的投标保密承诺函扫描件（格式见首页服务中心下载）。经审核后点击“费用管理-缴费支付”，在“待缴费”列表中，点击“网上支付”：可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支付标书费，也可使用工银e支付绑定的手机号、U盾、密码器或口令卡或其他银联卡进行支付。缴费完成后即可下载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发售问题专属客服：021-61592300。
标书款发票开具：采用线上自助开票，线上支付成功后，可点击“费用管理-费用支付”在已缴费列表中点击“开具发票”。
5. 投标文件的提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开标时间）为2022年01月28日上午9:00时（北京时间），投标文件递交的地点（即开标地点）为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院首科大厦A座16层东区第五会议室。
提交投标文件方式：为降低疫情期间现场投标、开标带来的人员聚集风险，投标文件递交方式原则上采用邮寄方式，也接受现场递交的投标文件。投标人在邮寄投标文件时须向快递公司明确由招标主管当面接收，本公司不接受存放快递柜等其他接收方式。
邮寄投标文件地点：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首科大厦A座16层东区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收件人：张楠   联系电话：010-63312368
5.2其他事项说明：
（1）各投标人在邮寄投标文件后，应及时和本项目招标主管联系，以确认其是否在指定时间内收到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本公司予以拒收（采用邮寄方式递交投标文件的，文件递达时间以招标主管收到投标文件时间为准）。
（2）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递交如有异议，请及时联系招标主管，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默认此条款，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_Hlk32536513]（3）开标现场使用腾讯会议软件进行视频直播开标，所有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均可使用电脑端或手机端加入指定开标室，投标人对开标有异议的，可在开标视频会议中提出，招标代理机构当场做出答复，并制作记录。
5.3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m）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
7. 未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有文件证明下列情形的除外：
7.1作为投标人的办事处或分公司代为购买标书的；
7.2 购买标书的厂家在投标截止前因兼并、重组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变化的。
8. 投标文件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地点提交。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9. 保密及廉洁
贵单位须遵守招标人的保密规定（见投标保密承诺函），并遵守相关廉洁协议。
10. 对于其它公司利用本公司发布的招标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权利。
11. 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4号首科大厦A座16层东区
联 系 人：张女士 
电    话：010-63312368
电子邮件：zhangnan@puyuan.com 

   本次招标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在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人：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1月06日
